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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PTER�18

最终条款
条款�1�附件、附录和脚注

本协议的附件、附录和脚注应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。

条款�2�与其他协议的关系
1.�各方重申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其他各方所属协议所享
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。
2.�本协议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损害任何一方根据世界贸易组
织协定及其他各方所加入的协议所享有的权利或义务。

3.�如本协议与任何其他协议（由两个或多个一方所加入）之间
存在任何不一致，该等一方应立即磋商，以寻求双方均满意的
解决方案。
4.�本协议任何条款均不得阻止任何东盟成员国与一个或多个东
盟成员国及/或澳大利亚和/或新西兰就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、
投资及/或其他经济合作领域签订任何协议。

5.�本协议的条款不适用于任何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议。本协议
的条款也不适用于任何涉及任何东盟成员国和/或澳大利亚和/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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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兰的协议，除非该协议的各方另有约定。1

条款�3�修订或继任国际协议
如果本协议中提及的任何国际协议（或被纳入本协议的条款）
被修订，各方应商讨是否需要修订本协议，除非本协议另有规
定。

条款�4�信息披露
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，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要求任何一
方提供机密信息，其披露将妨碍执法，或否则与公共利益相悖，
或损害特定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，无论该企业是公有的还是私
有的。

条款�5�保密

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，否则任何一方根据本协议向另一方提供
信息并指定该信息为机密信息时，另一方应维持该信息的机密
性。此类信息仅应按指定用途使用，未经提供信息的一方特定
许可，不得以其他方式披露，但除非接收信息的一方根据其国
内法被要求向司法程序提供该信息，否则不在此限。

1  本段不适用于根据本协议缔结的任何未来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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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条�修正
案

本协议可由各方书面协议进行修正，此类修正应自各方商定的
日期或日期生效。

第7条�生效
1.�每一方应在完成其生效所需内部要求2 后书面通知另一方。
本协议应于2009年7月1日对已作出此类通知的任何一方生效，
前提是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至少四个东盟成员国在该日期前已
作出此类通知。

2.�如果本协议未在2009年7月1日生效，则对于已作出第1段所
述通知的任何一方，本协议应于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至少四个
东盟成员国作出第1段所述通知的日期后60天生效。

3.�根据第1段或第2段的规定，在本协议根据第1段或第2段的
规定生效后，本协议应于任何一方根据第1段的规定作出通知
的日期后60天生效。

第8条�退出和终止
1.�任何一方可通过向其他各方书面提前六个月通知退出本协议。

2   为明确起见，“内部要求”一词可包括根据国内法获得政府批准或议会批准。



243

2.�如果根据第1条，本协议应终止：
(a)�澳大利亚退出；�(b)�新西兰退出；或�(c)�本协议对少
于四个东盟成员国生效。

第18章
各方应于2016年对本协议进行一般性审查，此后每五年一次，
除非各方另有约定。

于泰国碧武里查汶签署，二〇〇九年二月27th 日，一式三份，
英文文本。

对于政府 对于政府文莱达鲁萨兰国： 澳大利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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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�the�Government�of For�the�Government�of
the�Kingdom�of�Cambodia: New�Zealand:

For�the�Government�of�the�
Republic�of�Indonesia:

对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：

For�the�Government�of�
Malaysia:

缅甸联邦政府：

对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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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：

泰王国政府：

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：


